文件名稱：(TaipeiON系統(校園檔案分享/□校園及公務信箱帳號使用申請
機密等級：(一般 (限閱 (敏感 (機密

文件編號︰1240-007-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次︰2.1
使用者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＿【由臺北市立誠正國中資訊組填寫】
	申請項目
	(申請新帳號使用
(協助更改密碼(原因為:                    )使用者簽名：_________

	申請日期
	（2015年1月1日2015/01/01）
	聘約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姓    名
	
	教育程度
	
	出生年/月/日
	

	職    稱
	
	任教領域別
	
	手機號碼
	

	E-mail
	（密碼設定方式將寄送至此信箱，請務必填寫個人信箱，勿使用共用信箱）

	帳號權限
	申請資料庫承辦業務(可複選):
□一般行政人員

□教師兼行政人員
□一般教師(導師/專任/代理)
□兼課老師
	到職日期


	
	
	離職日期


	注意事項：

1. 申請人需將此表正本E-mail至tung@ccjh.tp.edu.tw進行帳號權限設定。
2. 申請人就資料之利用，不能刺探與傳播個人與個別單位之資料或隱私，惟個別機構處理與利用該機構或所屬單位整體性資料不受此限。

3. 管理權業務需求申請人得因業務需要申請使用。申請核准後，將寄送註冊通知信件至申請者的電子郵件信箱，請依照信件內容指示取得密碼。

4. 帳號及密碼需妥善保管，僅供申請者本人使用，不得借予他人使用，如經察覺有借用情形，得立即停止該帳號之使用權；若帳號被他人使用，導致之損失及法律責任，申請者需自行負責。

5. 每年會請使用者確認帳號，請於收到帳號確認email後，確認自己的資料，如未確認資料或更新資料，系統將自動停權，屆時將無法使用查詢平台，若需恢復權限，需再重新填寫本表單。
6. 申請人若不再辦理相關業務，應由原申請者或是承接職務者，於查詢平台下載填寫本表，確實辦理申請註銷或變更帳號使用權。若欲停止使用該帳號，請由原申請者填寫本表，於申請項目勾選「註銷帳號使用權」；若為業務移轉，請由承接者填寫本表單，於申請項目勾選「變更帳號使用權」。
7. 申請人務必確實閱讀上述各項條文，並保證願意確實遵守，若違反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規定者，需承擔法律責任；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之規定辦理。
8. 各申請人於業務承辦期間，請遵守最新的相關公告與規定。


	處理紀錄
	(由資訊組填寫)

	申請單位
	承辦單位(由資訊組填寫)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承辦人員
	單位主管

	（簽名）
	(核章)
	(核章)
	(核章)

	日期：
	日期：
	日期：
	日期：


註：本表填寫完畢後，請直接交給資訊組或系統師，以利開通及處理帳戶事宜。

